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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 111 年 1 月 14 日 

發稿機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發 言 人： 吳副署長義聰 

                          編號：111-03           

「酒駕不滅，執法不懈！」 

行政執行署酒駕裁罰專案執行第 2波，捍衛民眾用路安全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貫徹交通正義、維護民眾行的安全，繼

日前推動第 1 波專案執行後，於 111 年 1 月起繼續擴大辦理，

推動第 2波專案，由全國 13分署針對酒駕裁罰案件，集中執法

火力，強力執行，展現政府打擊酒駕的決心。統計自 110 年 11

月 15 日起至今(14)日止，全國 13 分署所辦理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罰鍰案件及滯納 ETC 國道通行費案件，總計徵起新

臺幣（下同）2億 8,643萬 8,839元，其中針對酒駕案件，全國

13分署徵起金額合計 2,647萬 5,906元。就具體執行作為而言，

共計查封義務人土地 936筆、建物 222間、汽車 91輛、機車 24

台、動員 4,477 人次及實施現場執行 2,426 次，後續並持續擴

大執行，務期從嚴從速辦理，遏止酒駕行為，以保障人民生命、

身體與財產之安全。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於 111 年 1 月 6 日院會指示，政府嚴肅

正視道安議題，有決心要保障國人行的安全，並通過道路交通

安全 21項精進作為，其中之「酒駕零容忍」項目，即要求酒駕

行政裁罰未繳納應優先強制執行；法務部蔡清祥部長遂指示酒

駕罰鍰義務人未如期繳納者，請裁罰機關立即移送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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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署要迅速採取有效的方法依法強力執行，以杜絕任何僥倖

之心，行政執行署林慶宗署長旋通令各分署自 111 年 1 月 5 日

起，再啓動第 2 波酒駕裁罰專案，並由全國 13 分署於今（14）

日同步執行，並指示各分署應與相關主管機關成立聯繫平台，

協調酒駕裁罰案件統一催繳期限，若有逾期不繳者，立即優先

強力執行！ 

行政執行署表示，有關第 2波酒駕裁罰執行專案，在各分署

拉升執法力道，從嚴、從速積極執行下，甚有斬獲，具有警惕及

教育功能。例如： 

一、 臺北市許姓義務人因吸食毒品駕駛等情遭裁罰多次，累計

裁處 22萬餘元罰鍰未繳，經臺北分署查封其名下公寓後，

立即於 111年 1月 12日委託代理人到場繳清全數罰鍰。 

二、 臺北市曹姓義務人騎機車拒絕酒測，遭裁罰 9 萬元罰鍰，

又積欠交通違規等罰單，共滯欠達 29萬餘元未繳，經士林

分署至其住處張貼封條，立即於 111年 1月 11日，委託親

友繳清欠款。 

三、 新北市唐姓義務人吸食毒品駕駛、拒絕酒測及交通違規，

累計裁處 19萬餘元罰鍰未繳，經新北分署查封其名下房產

後，旋於 111年 1月 10日繳清罰鍰。 

四、 桃園縣廖姓義務人騎乘機車經執勤員警攔查，卻拒絕配合

實施酒測，遭裁處 9萬元罰鍰，拒不繳納，經桃園分署於

111 年 1 月 6 日至現場執行，旋於翌日委請妻子到場一次

繳清罰鍰。 

五、 新竹縣一名義務人施用毒品駕車，遭裁處 9 萬元罰鍰，並

積欠超速行駛、無照駕駛、闖紅燈等罰鍰，累計金額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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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元，經新竹分署鍥而不捨追查，查封拖吊義務人之機

車。 

六、 臺中市周姓義務人，多次無照駕駛、交通違規及滯欠 ECT

費用等，金額高達 20多萬元，經臺中分署查封其新購入之

賓士轎車後，於 111年 1月 11日到場全數繳清欠款。 

七、 臺中市曾姓義務人，累計滯欠共 2千多筆 ETC費用計 64萬

餘元，居全國之冠，拒不繳納，經彰化分署拍賣其名下透

天厝後，完全清繳所有欠費。 

八、 嘉義縣賴姓義務人因酒駕等交通違規行為遭裁處 27 件、

欠繳 17萬 1,350元，因拒不繳納，經嘉義分署拍賣其位於

民雄鄉之土地持分，完全清繳欠繳之罰鍰。 

九、 臺南市李姓義務人因酒駕、無照駕駛遭裁處9萬餘元罰鍰，

卻拒絕繳納，經臺南分署於 111年 1月 7日查封其名下透

天厝，李姓義務人即於 11日到場繳清罰鍰。 

十、 高雄市蕭姓義務人，因施用毒品駕車遭裁罰 22萬元罰鍰，

經高雄分署依職權調查其就業情形，目前每扣薪 8,400 元

償還罰鍰。 

十一、 屏東市 1 名拒絕酒測之義務人及一名酒駕義務人，分別

遭裁處 14萬元、9萬元罰鍰，雖移送並無財產資料，但

經屏東分署積極追查，終於扣押其等之銀行存款，全數

清償罰鍰。 

十二、 基隆市陳姓義務人駕照被註銷仍開車上路，還於 5 年內

2 次酒駕，共處罰鍰 9 萬 9,000 元卻拒繳，經宜蘭分署

查封其名下不動產，陳男遂於近日全數繳清罰鍰。 

十三、 花蓮縣劉姓義務人因吸食安非他命後騎乘機車，經裁處

6萬元罰鍰，因拒不繳納，經花蓮分署告知如仍不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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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拍賣其名下土地持分，劉姓義務人於聞訊後，日前即

一次繳清所欠罰鍰及費用。 

「酒駕零容忍」已屬社會共識，並為政府施政重點，針對酒

駕交通違規裁罰案件，行政執行機關必定持續強力執行，年關

將近，但行政執行署打擊酒駕執法沒有假期，誓言「抗酒駕、保

民安」，以遏止酒駕歪風，堅決捍衛交通正義及民眾用路安全！ 


